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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 

20001.6-2015《标准化编写规则 第 6 部分：规程标准》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流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石化中海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上海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海环境科

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

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中远海运能源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广州海关技术中心、仕宝（天津）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广东

省海事局、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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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生物燃料油水上加注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通过明确具体、可操作、可履行的行为指示的方式，对船用生物燃料油水上加注作业的基本要

求、加注前的条件、加注及计量过程等进行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内加注船对受注船进行的船用生物燃料油加注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对于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适用该日期对应的版本；对于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适用该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GB/T 1884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1885  石油计量表 

GB/T 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927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温度测量手工法 

GB/T 9109.5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动态计量 第5部分：油量计算 

GB/T 13894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 液位测量 手工法 

GB 17411-2015  船用燃料油 

GB 18434-2022  油船在港作业安全要求 

GB/T 19779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油量计算 静态计量 

GB/T 21451.2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 储罐中液位和温度自动测量法 第2部分：油船舱中的液位测量 

GB/T 21451.5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 储罐中液位和温度自动测量法 第5部分:油船舱中的温度测量 

GB/T 25199-2017  B5柴油 

GB/T 25346-2020  船舶供受燃油规程 

GB/T 25347-2020  船舶燃料与润滑油供应术语 

SH/T 0604  原油和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U型振动管法) 

SN/T 2389.10  进出口商品容量计重规程 第10部分：液体化工品船舱静态计重 

中国船级社（CCS）-散装运输危险液体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2022） 

中国船级社（CCS）-船用燃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计算与认证指南（2023） 

ISO 8217:2017  石油产品 燃料 船用燃料油规格（Petroleum products - Fuels [class F)- 

Specifications of marine fuels） 

ISO 13739:2020  石油产品 船舶供受燃油程序（Petroleum products - Procedures for the 

transfer of bunkers to vessels） 

EN 14214：2019  液化石油产品 柴油发动机和加热装置用脂肪酸甲酯(FAME)要求和试验方法（Liquid 

petroleum products - Fatty acid methyl esters (FAME) for use in diesel engines and heating 

applications -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MSC-MEPC.1/Circ.795/Rev.8  MARPOL公约附则VI的统一解释(Unified Interpretations To MARPOL 

Annex VI) 

MSC-MEPC.2/Circ.17  2019年生物燃料和防污公约附则I货物混合运输指南（2019 Guidelines for 

the carriage of blends of biofuels and MARPOL Annex I cargoes） 

MSC.4(48)会议决议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IBC规则)（International Cod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Ships carrying Dangerous Chemicals in Bulk (IBC Code)） 

MARPOL Annex I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防止油类污染规则 

MARPOL Annex II  国际防止散装危害液体物质污染规则 

MARPOL Annex VI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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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 2534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物柴油（BD100） biodiesel（BD100） 

由动植物油脂或废弃油脂与醇(例如甲醇或乙醇)反应制得的脂肪酸单烷基酯，最典型的为脂肪酸甲酯

(FAME)，以BD100表示。 

3.2  

船用生物燃料油  marine biofuel oil 

由生物柴油与船用燃料油按一定质量比调和而成，用于供给船舶内燃机及其他船舶设备使用的混合燃

料。 

3.3 

加注方  biofuel supplier  

具有船用生物燃料油加注资质的专业加注组织。 

3.4  

加注船  biofuel bunker tanker 

从事加注船用生物燃料油的船舶。 

3.5  

受注方  biofuel bunker receiver 

接收船用生物燃料油的一方，通常指使用船用生物燃料油作为燃料的船舶。 

3.6   

受注船  biofuel vessel 

接收船用生物燃料油并作为燃料使用的船舶。 

3.7 

加注方代表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受加注方委托或指派，全权代表加注方处理船用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的人员。 

3.8  

受注方代表  chief engineer 

由受注方委托或指派，全权代表受注方处理船用生物燃料油接收业务的人员。 

3.9 

加注签收单 （BDN） bunker delivery notes（BDN） 

加注方提供给受注方的船用生物燃料油加注数量单据，还需包括MARPOL Annex VI规定的信息。 

3.10 

同步作业  simultaneous operation 

与船用生物燃料油加注作业同步实施的其他作业，包括： 

a) 货物处理； 

b) 乘客上下船； 

c) 加注船用生物燃料油以外的燃料。 

3.11  

加注连接系统  transfer system 

将加注方歧管与受注方歧管进行连接的系统。 

3.12 

应急停止系统 （ESD） emergency shut down system（ESD） 

指在加注作业发生紧急状况时，能够立即停止加注作业并关闭有关设施的系统。 

3.13 

便捷式电子计量装置（PEGD） portable electronic gauging device（PEGD） 

由传感器部件、尺带及传动机构、数据处理单元、状态与结果输出单元，操作控制单元组成。主要用

于船舱内压力和环境需求条件下的密闭检尺。主要用于测量液位，也可测量温度和密度。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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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区域  hazardous zone 

指可能发生船用生物燃料油泄漏或船用生物燃料油蒸气聚集的加注作业活动区域。 

3.15  

限制区域  restricted zone  

指危险区域外，燃料舱和加注管线附近，可能存在低浓度船用生物燃料油蒸气的区域。 

4 基本要求 

4.1  燃料规格 

4.1.1 船用生物燃料油质量指标应符合相关质量标准要求。 

4.1.2 用于调和船用生物燃料油的生物柴油应符合 GB/T 25199-2017附录 C或 EN 14214:2019要求之一。 

4.1.3 调和的船用生物燃料油用于加注国际航行船舶时，生物柴油应取得碳减排相关证书，例如国际可持

续发展和碳认证（ISCC）或中国认证减排(CCER)。 

4.1.4 用于调和船用生物燃料油的船用燃料油，应符合 GB 17411-2015或 ISO 8217:2017要求之一。 

4.1.5 混合生物柴油比例不超过 30%（≤30%，按体积计）的船用生物燃料油，应符合 MARPOL 附则 VI 第

18.3.1条的要求。 

4.1.6 混合生物柴油比例超过 30%（＞30%，按体积计）的船用生物燃料油，应符合 MARPOL附则 VI第 18.3.2

条及 MSC-MEPC.1/Circ.795/Rev.8相关要求。 

4.1.7 船用生物燃料油密度宜以 20℃密度表示，应按 SH/T 0604或 GB/T 1884 在实验室内测试，由加注方

通过质量证书（COQ）提供并负责，凭此数据进行质量溯源；用于加注国际航行船舶时，密度可以以 15℃

密度表示。 

4.1.8 加注的船用生物燃料油应符合加注地的安全、环保等相关政策要求。 

4.2  加注船 

4.2.1 加注船应符合主管部门相关要求，取得相应作业许可。 

4.2.2 加注船应具备适用于加注作业的基本设备设施，设备设施应取得相关检验资质证书，加强日常维护

保障其适用。 

4.2.3 当加注比例不超过 25%（≤25%，按体积计）的船用生物燃料油时，加注船按 MARPOL附则 I要求使

用一般油轮。 

4.2.4 当加注比例在 25%以上（＞25%，按体积计）的船用生物燃料油时，加注船使用应符合 MARPOL附则

II、MSC-MEPC.2/Circ.17和《IBC规则》第 17章相关要求。 

4.3  受注船 

4.3.1 受注船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船旗国和加注地政府的要求。 

4.3.2 受注船使用船舶生物燃料油时，应避免与其它燃料相混。 

4.4 加注连接装置 

4.4.1当加注混合生物柴油比例不超过 25%（≤25%，按体积计）的船用生物燃料油时，加注船的加注连接

装置不考虑特殊构造。 

4.4.2当加注混合生物柴油比例超过 25%（＞25%，按体积计）的船用生物燃料油时，加注船的加注连接装

置的组件应满足《IBC 规则》第 5章的要求。。 

4.5 加注软管 

4.5.1 加注软管连同其末端配件应按主管部门规定取得相应证书。 

4.5.2 如受注船配备有燃料加注软管，应布置有安全的储存位置，并考虑软管接头可能产生的泄漏。软管

应储存在开敞甲板或带有独立机械通风系统的储存室内。 

4.6 应急停止系统 

4.6.1 若加注连接装置配有应急停止系统，则应急停止系统可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停止加注作业并关闭相关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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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应急停止系统可由人员触发或者根据传感器信号触发。应急停止系统可停止船用生物燃料油供应泵

和关闭应急停止阀。应急停止系统应包括下列触发条件： 

a) 系统检测泄漏，包括液体泄漏和蒸气聚集； 

b) 受注船燃料舱过充，即高液位报警； 

c) 受注端与加注端之间发生较大相对位移； 

d) 加注软管应力过大； 

e) 系统检测到火情； 

f) 其它可能危及加注安全的情况或警报。 

4.7 计量设备 

4.7.1 静态计量设备（检尺计量） 

4.7.1.1 本文件液位测量设备包括：量油尺、便捷式电子计量装置（Portable Electronic Gauging Device，

简称 PEGD），也可使用符合 GB/T 21451.2要求的自动液位计（Automatic Level Gauge，简称 ALG）并取

得相应的检定或校准证书。 

4.7.1.2 本文件温度测量设备包括：取样法测温装置（简称测温盒，内含玻璃液体温度计）、便携式电子

温度计（Portable Electronic Thermometers，简称 PET），也可使用自动式油舱温度计（Automatic Tank 

Thermometer，简称 ATT）并取得相应的检定或校准证书。 

4.7.2 动态计量设备 

4.7.2.1 本文件动态计量设备包括质量流量计（Mass Flow Meter，简称 MFM）和体积流量计（Volumetric 

Flow Meter，简称 VFM）。 

4.7.2.2 流量计应具备检定或校准证书，并在有效周期内。 

4.7.2.3 流量计应与燃油的运动黏度、工作压力和温度相适应。 

4.7.2.4 体积流量计的不确定度不超过0.5%；质量流量计本体不确定度不超过0.2%，质量流量计系统综合

不确定度不超过0.5%。 

4.7.2.5 使用体积流量计计量时，温度测量设备按本文件“4.7.1.2”。 

4.8 取样设备 

4.8.1 取样设备包括取样器、接样容器、样品容器（含密封条和标签）。 

4.8.2 加注方代表应备妥合适的取样器、清洁的接样容器、样品容器。 

4.8.3 取样设备应符合ISO 13739:2020相关要求，容器材料不应损害样品质量，油样容器容量应不小于

750mL，接样容器容量不小于5L。 

4.9 电子设备 

4.9.1 加注方和受注方代表应备妥符合要求的电子通讯器材，条件受限时可约定通讯手势（参见附录 A），

约定通讯联络方式，保持通讯畅通。 

4.9.2 电子通讯设备应为防爆型。双方应约定使用没有其它干扰的频道联系，手机电话不应作为双方加注

时联系工具。 

4.9.2 电子化交接设备应满足安全作业规定和数据加密要求，出具的电子化加注签收单（e-BDN)不能编辑、

修改或修订，并可通过跟踪号、水印、日期和时间戳、二维码、GPS坐标等验证方法进行追溯认证。 

4.10 消防与环保管制 

4.10.1 船舶应配备消防设备和器材，包括但不限于消防泵、灭火器、消防水带、消防员个人装备等，并定

期检查确保状态良好。 

4.10.2 严禁在加注船、受注船甲板上以及其他危险区域和限制区域内吸烟和使用明火。 

4.10.3 加注船内应避免产生火花，并在危险区域和限制区域内禁止使用非防爆电子设备。 

4.10.4 加注作业期间，加注方和受注方禁止热工作业。 

4.10.5 被污染的材料，如衣服或抹布，被视为火灾隐患，必须进行相应处理，严禁将浸泡过船用生物燃料

油的衣服或抹布放置在高温不通风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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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6 船舶应配备防污染设备和器材，包括吸油设备、隔离设备和漏油应急箱等。 

4.10.7 船舶应按当地政府规定做好安全和防污染应急准备。 

4.11 人员 

4.11.1 参与加注作业人员应接受相关专业培训，持有相应的适任证书，还应熟悉以下内容： 

a) 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中有关船用生物燃料油水上加注作业的安全要求； 

b) 加注操作程序相关设备操作步骤和任务安排； 

c) 典型的受注船构造、设备及操作程序； 

d) 生物燃料油燃料危险性及应急处置措施； 

e) 发生各种危险情况时的应急响应职责和程序。 

4.11.2 加注作业现场负责人应具备适任能力且在加注过程中不应承担其它任务。 

4.11.3 配置应急停止系统的加注船，加注作业现场负责人应有触发应急停止系统的权限。4.11.4 加注船

船长和受注船船长应对各自设施及其操作承担总体责任。 

4.11.5 加注方计量员应接受正规计量机构的培训并持有计量培训证书。 

5 加注前准备 

5.1 作业申请 

加注方应熟知船用生物燃料油加注作业相关法律法规和当地主管部门规定，作业前应在规定时限内向

当地主管部门提交加注作业申请，获得批准。 

5.2 安全风险评估 

5.2.1 在某区域首次加注作业时应开展安全评估，加注船应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存档，评估加

注作业环境是否符合海事主管部门规定的安全条件。 

5.2.2 安全风险评估由加注船负责组织实施。在某区域后续开展加注作业时，在人员配备、泄漏风险、天

气影响、爆炸和燃烧风险、锚泊或系泊等作业环境未发生明显变化时，可不需要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5.2.3 风险评估应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a) 加注场所与居民区等其它人员聚集地的距离； 

b) 对于加注场所周边交通的监视措施是否有效； 

c) 具备有效的气象海况获取手段并能使相关加注作业人员及时获取此类信息； 

d) 能够实现对雷电的监控并能及时向相关加注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e) 加注操作现场有防止无线电和其它非防爆设备滥用的措施； 

f) 加注操作现场有禁止热工作业的措施； 

g) 危险区域附近的通风进口风险已经进行了评估； 

h) 危险区域附近的人员活动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i) 向危险区域附近人员提供附加防护设备； 

j) 加注同步作业是否可以进行； 

k) 加注作业边界条件。 

5.2.4 加注方和其它相关方应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认下列内容： 

a） 划定危险区域和限制区域范围； 

b） 加注作业可以安全进行的风级/海况/潮流等气象水文条件； 

c） 加注作业程序； 

d） 加注作业突发事故险情应急预案。 

5.2.5 应急预案 

加注船和受注船都应制定应对加注作业过程燃油泄漏、火灾等突发事故险情的应急预案，确保所有相

关人员都了解应急预案的内容和程序，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角色和责任。 

5.3 设备检查 

5.3.1 加注船应对加注相关设备进行检查，确保能正常开展加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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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检查船上燃油储存和输送系统，包括管道、接头、阀门和过滤器，确保没有泄露、腐蚀或其他可能

影响安全的问题，特别关注容易磨损或损坏的部分，如软管接头和阀门密封。 

5.3.3 检查货油泵是否正常、管路系统及油舱的清洁度是否符合要求，确保加注管路中无残留水和其它燃

油。 

5.3.4 检查船舶和加注设备接地连接，确保其完好有效。 

5.3.5 检查船舶的消防及安全设备，包括灭火器材、应急处理工具、安全防护用品、防爆通讯设备、防泄

漏物资、防静电服等。 

5.3.6 如果发现设备存在故障或隐患，应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确保加注作业过程安全顺利进行。 

5.4 人员配备 

5.4.1 在加注前，加注船应确保有足够的人员就位，明确各人员的职责和工作内容。加注工作需由经过专

业培训的人员进行，操作人员应熟悉船用生物燃料油的特性及加注流程。 

5.4.2 加注作业人员应配备安全帽、防静电安全鞋、防腐蚀手套等防护装备。 

5.4.3 作业区域和人行走道宜配备防滑层或防滑格栅。 

5.4.4 加注方和受注方应配备安全、急救、防护等应急设备，应保存在易于接近并有明显标志的位置，妥

善保管，以便加注作业人员随时可用。 

5.5 加注前会议 

5.5.1 加注船和受注船在安装加注连接系统之前，应召开加注前会议，加注船和受注船应交流沟通下列信

息： 

a） 港口或主管部门对加注作业的限制要求； 

b） 拟加注数量、品质及作业计划； 

c） 计量方式、核实计量设备检定或校准证书； 

d） 取样位置和取样方法；  

e） 加注连接系统的相关信息，包括连接类型、管径、应急停止系统、加注速率的相关限制； 

f） 风险评估中给出的其它加注作业限制； 

g） 同步作业情况，并有允许或限制相应操作的书面文件； 

h） 受注船燃料舱的剩余舱容； 

i） 加注船和受注船的接地连接； 

j） 允许加注作业的天气限制条件； 

k） 允许加注作业的海况限制条件。 

5.5.2 加注船至少应准备以下文件: 

a） 加注前/后安全检查表(样式参照附录 B.1 和附录 B.2)； 

b） 加注计划确认表(样式参照附录 C，并与受注船确认实际情况)； 

c） 计量记录确认表（样式参照附录 D，可与加注计划确认表合并）； 

d） 非货油舱声明/测量记录确认表（样式参照附录 E）； 

e） 加注签收单（BDN）（样式参照附录 F）； 

f） 油样标签（样式参照附录 G）； 

g） 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证书（ISCC证书,样式参照附录 I） 

h） 计划加注船用生物燃料油的质量证书（COQ）； 

i） 计划加注船用生物燃料油的化学品技术说明书（MSDS）。 

5.5.3 受注船应检查受油舱情况，抽空溢油柜存油，作好接收燃油的准备。 

5.5.4 加注船和受注船应至少就下列内容达成一致： 

a) 沟通联络方式及作业过程关键点信息交流程序； 

b) 加注数量和品质、计量方式、是否参与共同取样、取样位置及取样方法； 

c) 加注作业系统参数，包括加注泵数量、最大压力、最大流量等； 

d) 加注开始、正常、换舱、收尾等阶段加注速率及速率变化期间的注意事项； 

e) 加注作业期间值班安排； 

f) 常规停止及应急停止系统紧急关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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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h) 加注系统的连接、吹扫、拆除等详细加注操作计划； 

i) 交接文件清单（含电子文件）。 

5.6 现场气象水文评估 

5.6.1 加注方和受注方应对气象和水文条件进行评估，风力、波浪、雷暴等天气状况应满足加注作业条件： 

a） 检查预计加注时间的天气预报，避免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进行加注。 

b） 加注前应确保工作区域无易燃、易爆物品，保持良好通风。 

c） 评估温度和风速对加注操作的影响，确保在安全范围内进行。 

d） 通过评估，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因素，并对作业人员发出预警，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

防范和处理。 

5.6.2 如作业期间出现雷暴逼近、狂风、闪电等恶劣天气状况，应停止加注作业。 

5.7 锚泊或系泊检查 

5.7.1 加注作业之前应对系泊设备和系泊状态进行检查，加注船和受注船互相配合系牢缆绳。 

5.7.2 检查加注锚泊或系泊位置，确保加注方和受注方都能安全锚泊或系泊。锚泊或系泊操作应根据风、

洋流、过往船舶的涌浪、海冰、吃水、横倾和纵倾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确定，应考虑风向、水流、水深等

因素对加注作业的影响。 

5.7.3 加注船靠妥受注船后，受注船应在供油过程中悬挂“B”字旗，夜间显示对应桅杆号灯。 

5.8 安全检查 

在加注作业开始前，加注船和受注船应进行安全检查，并签署“加注作业前安全检查表”，采用电子

形式时应有电子签名。 

6 加注作业过程 

6.1开泵前操作 

6.1.1 当双方正确连接加注软管或鹤管后，检查各开关阀是否正确，打开船舶油舱透气孔，确保油舱内的

气体畅通。 

6.1.2 当加注双方完成加注作业前各项准备工作，应根据确定的计量方式进行加注前计量操作。 

6.1.3 加注方应备有并向受注方代表出示货油舱管路图、舱容表、所用计量器具及其对应的检定或校准证

书。 

6.1.4 受注方代表应核实加注船计量员的计量资质；检查加注船用于计量结算的计量器具的检定或校准证

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核查加注船油舱布置是否与舱容表一致。 

6.1.5 采用静态计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液位高度测量可采用手工测量法（量油尺或便捷式电子计量装置）或自动测量法（自动液位计）； 

b) 温度测量可采用手工测量法（取样法测温装置）或自动测量法（自动式油舱温度计）； 

c) 加注船应邀请受注方代表共同对加注船所有货油舱和非货油舱的液位高度、温度及相关参数进行

测量，测量前应保证货油舱静止超过 60min； 

d) 手工测量法测量液位高度应在舱容表规定的量油口进行，读至 mm，测量操作应符合 GB/T 13894

规定；自动测量法测量液位高度的操作应符合 GB/T 21451.2规定； 

e) 手工测量法测量温度的操作应符合 GB/T 8927 规定，使用液体玻璃温度计测温时估读至温度计最

小分度值的一半，使用便携式电子温度计时温度记录到 0.1℃；自动测量法测量温度的操作应符合 GB/T 

21451.5规定； 

f) 加注的船用生物燃料油密度由加注方通过质量证书（COQ）提供并负责其准确性； 

g) 液位高度、密度、温度等数据应记录在“计量记录确认表”、“非货油舱声明/测量记录确认表”,

并在“加注前”栏签字、盖章。 

6.1.6 采用动态计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动态计量宜采用质量流量计计量，也可采用体积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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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注方代表应邀请受注方代表检查流量计； 

c) 当采用体积流量计计量时，双方应共同确认流量计初始读数，温度测量按照本文件“6.1.4 e)”

规定，密度由加注方通过质量证书（COQ）提供并负责其准确性；流量计初始读数、温度数据记录在“计量

记录确认表”对应栏目，并在“加注前”栏签字、盖章。 

d) 当采用质量流量计计量时，加注方代表应邀请受注方代表检查质量流量计和影响计量结果的全部

铅封点，检查结果记录在“质量流量计系统铅封检查表”（参见附录 H）中，并签字、盖章；应在开泵前

20min 启动流量计系统软件，在“计量记录确认表”记录不可重置的总量读数和检查单次读数是否归零，

流量计系统软件启动后不能进入休眠模式。 

6.1.7 加注方和受注方完成安全检查、加注前计量操作、签署有关单据并协商一致后，方可启动加注泵；

动态计量先开流量计再开泵。 

6.1.8 开泵前双方应根据加注前会议共同协商确定的取样方式、位置、数量，做好取样准备： 

a) 取样应符合 GB/T 4756的规定，一般包括时间比例、流量比例、全称连续滴样，优先采用全程连

续滴样取样； 

b) 双方应检查接油容器和油样容器是否符合要求； 

c) 双方应检查取样器的安装是否符合要求，通常取样器宜连接在受注船接油管端第一个法兰处，经

供受油双方商定也可安装在加注船燃油总管出口法兰附近。 

6.2 开泵后操作 

6.2.1 启动加注泵后，应遵循先慢后快、换舱收尾时减速的原则。 

6.2.2 加注过程中，操作人员应坚守岗位，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掌握作业进度，防止跑冒滴漏等现象。 

6.2.3 加注作业过程中，应对缆绳、碰垫、缆机和其它系缆设备进行持续的监控和调整。 

6.2.4 加注船用生物燃料油时，如发现泄漏、异常响声或异味等紧急情况，操作人员有权触发应急停止系

统。 

6.2.5 加注过程中，加注方和受注方应按照加注前约定的通讯方式保持联络畅通，实时掌握现场作业情况。

当受注方给出停泵指令，加注方应立即停泵。 

6.2.6采用动态计量时，应保持对流量计运行进行监控。如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中止流量计操作。 

6.2.7使用质量流量计计量时，在开泵后应立即采取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通过质量流量计的含气量。 

6.2.8 取样操作 

6.2.8.1取样期间取样器应安全密封，取样过程不得随意拆动、调整。 

6.2.8.2 采用全程连续滴样法取样时，连接接油容器后，关闭调节阀。开泵 10min 后，打开调节阀开始取

样，调整阀门开度控制取样器的滴样速度。 

6.2.8.3加注方和受注方应指派专人共同监督取样过程，受注方可拒绝接受加注方事先准备好的样品。 

6.2.8.4 停泵前 10min 左右或扫空管线前，加注方应邀请受注方共同监督关闭取样器，卸下接油容器，摇

匀后分装至每个油样容器中，用不可恢复的破坏性封签密封，并对应密签码填写油样标签。 

6.2.9 样品交接 

6.2.9.1加注方代表与受注方代表应在“油样标签”上签字、盖章。 

6.2.9.2油样标签应至少包括如下信息： 

a) 加注船名称； 

b) 受注船名称或国际海事组织（IMO）编号； 

c) 取样位置； 

d） 取样方式； 

e） 取样日期和时间； 

f） 样品密封码。 

6.2.9.3样品容器及油样标签应至少准备四份，加注方和受注方各保留两份样品，一份用于安全环保追溯，

一份用于质量追溯。当有第三方计量时应再增加两份，双方也可按需协商确定样品数量。  

6.2.9.4 除非另有约定，用于质量追溯的样品保存期限应为 3 个月，用于环保追溯的样品保存期限应至少

一年。 

6.3 加注作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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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出现下列情形时应停止加注作业： 

a) 出现经风险评估认定的安全作业风力分级或加注、受注双方约定的风力等； 

b) 出现雷暴逼近、闪电等强对流天气； 

c) 码头、锚地或指定的作业水域发生火灾或爆炸； 

d) 加注作业双方或邻近船只发生火灾或爆炸； 

e) 加注作业发生泄漏； 

f) 通信中断； 

g) 加注泊位附近发生碰撞等船舶事故； 

h) 违反码头安全条例及相关程序； 

i) 系泊缆绳松弛或过紧，有船舶漂移风险； 

j) 受注船紧急呼叫或其他形式的告知停泵。 

6.3.2 加注过程中，如停止作业超过 4小时，应重新开展加注前安全检查，并重新签署“加注作业前安全

检查表”。 

6.4 加注同步作业 

6.4.1 在进行同步作业前，受注方应对同步作业开展风险评估。 

6.4.2 在加注作业期间，非必要，不应进行任何可能影响加注作业安全和削弱应急能力的操作和试验（如

改变船舶的系泊状态、发电系统、压载系统或消防系统的试验）。 

6.4.3 除非经风险评估其风险可被接受，否则限制区域内不应进行同步作业。 

6.4.4 受注方应配备同步作业操作和应急手册。操作和应急手册中包含对预期同步作业范围、风险的描述，

并应包含风险控制措施等。 

6.5 停泵后操作 

6.5.1 加注泵停止后，应执行如下管路断开操作程序： 

a) 加注方和受注方确认已停泵，且管线流量为 0； 

b) 排空所有管线和软管内的船用生物燃料油； 

c) 关闭加注船和受注船管路阀门； 

d) 停泵稳定 30min后，拆卸加注软管或鹤管，注意防止加注软管或鹤管排空的燃料泄露到海洋，引

起环境污染； 

d) 在加注作业结束后，加注双方应召开加注后会议，共同按照“加注作业后安全检查表”的内容检

查，并签署确认。 

6.5.2 停泵后计量应执行的操作程序： 

a) 停泵后计量操作程序与开泵前计量操作程序相同； 

b) 加注方和受注方共同签署“计量记录确认表”、“非货油舱声明/测量记录确认表”，并在“加注

后”签字、盖章； 

c) 加注方按加注前后计量记录数据，确定实际加注量，填写“加注签收单”； 

加注方代表和受注方代表共同对“加注签收单”进行确认，并签字、盖章。 

6.5.3 加注签收单（BDN）和质量证书（COQ）均应注明脂肪酸甲脂（FAME）含量。 

7 应急响应 

7.1一般要求 

7.1.1 加注作业过程发生燃油泄漏、火灾等突发事故时，应立即停止加注作业，按应急预案迅速有序启动

应急响应。 

7.1.2 按应急预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确保在任何紧急情况下，所有相关人员都能迅速得到通知；与船

上和岸上的相关人员保持紧密的沟通，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有效的协调。 

7.1.3 停止与事故处理无关的一切作业，做好消防灭火和防污染准备。 

7.1.4 受注方与加注方应做好撤离准备。  

7.1.5 现场指挥应迅速疏散无关人员，对周围水域发出示警信号，组织相关人员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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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泄露应急响应 

7.2.1 堵漏作业可使用防爆器具、木楔、夹具、湿毛巾或棉布等湿物抢险工具，并准备灭火器及其他灭火

措施。 

7.2.2 阀门根部泄漏时，应通过安全措施降低泄漏位置上游压力。轻微泄漏时，在保证人员安全的前提下，

可进行临时堵漏。 

7.2.3 管路泄漏时，应关闭与泄漏管段相连通的所有阀门，待管内无压力，方可进行抢修，必须使用防爆

工具作业。 

7.2.4 泄露造成油品溢入海洋，造成污染，及时使用吸油毡、围油栏或收油机进行处理，对溢出油进行围

堵、清理、回收，防止污染范围扩大。 

7.2.5 临时堵漏措施生效且条件允许时，应及时将泄漏源的船用生物燃料油排空并转移到安全位置，并对

泄漏相关的工艺系统采取永久补救措施。 

7.3 火灾应急响应 

7.3.1 应在上风位进行灭火。 

7.3.2 启动消防系统，利用灭火器扑灭火灾，消除火源。 

7.3.3 火源熄灭后，继续对火灾点及周围受热辐射或火焰影响的结构和设施进行降温及隔离保护，防止复

燃。 

7.3.4 当确认火已熄灭，立即排烟、抽水，彻底扑灭余火，派人值勤，防止复燃。在没有得到上级有关部

门许可，不得擅自销毁现场。 

7.4 事故反思 

处理事故后，进行彻底的调查和分析，以识别事故原因，并采取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8 第三方计量 

8.1 加注方和受注方协商是否委托第三方计量。 

8.2 加注方和受注方委托第三方计量应经双方书面确认。 

8.3 第三方计量操作应在加注船执行; 

8.4 第三方计量应符合下列条件： 

a） 机构应具有加注方和受注方认可的资质； 

b） 人员应具备相应计量资质； 

c） 计量器具应在检定和校准有效期内。 

8.5 第三方计量的选择时机可分为下列方式： 

a) 在加注操作前，加注方和受注方已共同约定委托第三方计量； 

b） 在加注结束后，受注方提出委托第三方计量，在加注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三方计量行为； 

c） 该第三方计量仅对停泵后测量数据或流量计最终读数复核。 

8.6 加注方和受注方均可监督第三方计量操作的规范性，如发现违规行为有权提出纠正甚至中断本次第三

方计量。 

9 文件交接 

9.1 交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a） 加注前/后安全检查表； 

b） 加注计划确认表； 

c） 计量记录确认表(受注方需要时提供)； 

d） 非货油舱声明/测量记录确认表(受注方需要时提供)； 

e） 加注签收单（BDN）； 

f） 质量证书（COQ）； 

g）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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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船用生物燃料油使用指南(受注方需要时提供)； 

i） 燃料供应商的取得可再生能源资格证书，如满足可再生能源指令（RED II）的国际可持续发展与

碳认证体系证书（ISCC）（样式参照附录 I）； 

h） 船用生物燃料油可持续性证明 (如 PoS) (样式参照附录 J.1和附录 J.2），现场可能无法即时提

供，通常约定加注作业后一个月内提供)，碳强度计算和认证方法可参考附录 K。 
注：①交接文件根据地方法规以及加注双方要求各不相同，所列文件并非固定的标准格式； 

②交接文件可以以电子化形式交接。 

9.2 文件填写的内容如有改动应由加注方和受注方双方代表共同签字。 

9.3 文件应由加注方代表向受注方代表递交，并在“加注签收单（BDN）”中确认。 

9.4 除非另有规定，文件应保存在船至少 3年。  

9.5 所有检查表的复印件应留存 1年。 

10 电子化体系 

10.1 船用生物燃料油加注支持通过自动化加注设备和流程进行。 

10.2 船用生物燃料油加注，可以采用数字化监督管理，支持使用电子设备、电子流程和电子文件，提供操

作可视性，确保信息的完整性来提高透明度。 

10.3 加注船用生物燃料油所有交接文件均支持采用电子化文件。 

10.4 如监管部门要求，自动化加注设备运行及相关交接信息应可实时传送给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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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加注作业通讯所用手势信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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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1 

（资料性附录） 

加注前安全检查表 
Safety checklist pre-delivery 

 

加注船名 
Bunker Tanker's Name:                                                                  

受注船名 
Vessel's Name:                                                                   

港口 
Port:                                                                                                       

受注船IMO编号 
Vessel's IMO No.:                                                          

日期 
Date:                                                                                                      

受注船位置 
Position of Vessel:                                                              

编号 
No. 

检查项目 
Items to be checked 

加注船 
Bunker tanker 

受注船 
Vessel 

备注 
Remarks 是 

Yes 
否 
No 

是 
Yes 

否 
No 

1 已检查护舷系统 
Fendering system checked 

     

2 船舶已安全系泊 
Vessel securely moored 

     

3 已准备好在自有动力航行 
Ready to proceed under own power 

     

4 已完成加油申请确认表 
Bunker Requisition Form completed 

     

5 输油管状况良好，所有法兰螺栓安装完好 
Condition of oil transfer hoses good, all flange bolts properly installed 

     

6 加注船与受注船间的连接已配置电气绝缘 
Electrical isolation arranged between bunker tanker and vessel 

     

7 供受油双方是否安排加油过程中专人现场值班 
Dedicated personnel arranged by both to monitor fueling process 

     

8 加注船舱盖全部关闭 
All lids of bunker tanker closed 

     

9 不使用的货油管汇已用盲板盲死并上齐所有螺栓 
Unused cargo oil manifold blinded and bolted shut 

     

10 供受注船舶所有的弦外排水孔已安全封闭 
All overboard scuppers of both bunker tanker and vessels have been securely closed 

     

11 按要求在相应位置设置安全警告标志 
Safety warning signs have been placed at appropriate locations as required 

     

12 所有加油操作人员都配备了适当的防护装备 
All operation personnel are equipped with appropriate protective equipment 

     

13 已明示“禁止烟火” 
“No Smoking” signs have been clearly displayed 

     

14 消防设备已就位并随时可用 
Firefighting equipment is in place and ready for using 

     

15 输油管两端都就近设置了防溢油应急设备 
Spill response equipment is readily available at both ends of the transfer hose 

     

16 住所通往外部的门和舷窗全部关闭 
All doors and portholes leading outside from living quarters are closed 

     

17 窗式空调都已切断连接 
Window air conditioning units have been disconnected 

     

18 为防止油气蒸汽进入，空调通风口关闭 
Air conditioning vents have been closed to prevent entry of oil vapor 

     

19 
加注船与受注船间已建立有效的联系方式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bunker tanker and vessels 

     

20 供受油双方认定紧急信号及紧急停车程序 
Bunker tanker and vessel have agreed on emergency signals and emergency shutdown procedures 

     

21 加注船与受注船间已建立起安全通道 
Safe access between the bunker tanker and vessel has been establish  

     

加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加注船章： 
Stamp of Bunker Tanker: 

受注船章： 
Stamp of Vessel: 

日期： 
Date: 

日期： 
Date: 

注1:所有项目均填写并经加注方代表和受注方代表共同确认。 
Note 1: All items must be filled out and jointly confirmed by both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and chief engineer. 
注2:每个检查项目在对应的是或否栏打“ √ ”。 
Note 2: Mark “√” in the corresponding Yes or No column for each inspection item. 

注3:本表一式二份，加注双方各保存一份。 
Note 3: This form is prepared in duplicate, with one copy retained by each of the supplying and receiving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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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2 

（资料性附录） 

加注后安全检查表 
Safety checklist after-delivery 

  

编号 

No. 

检查内容 

Items to be checked 

加注船 

Bunker tanker 

受注船 

Vessel 备注 

Remarks 是 

Yes 

否 

No 

是 

Yes 

否 

No 

1 
加注歧管处阀门已关闭 

Valve has closed at the manifold    

2 
加注软管和ESD在双方同意情况下拆除 

Hose and ESD removed by mutual agreement    

3 
加注软管已盲封并收存 

Hose blind-sealed and stowed    

4 
有线通讯连接已断开 

The wired communication connection has been disconnected    

5 
在断开加注管线之后，相关安全区被解除，信号标示已经移开 

After disconnecting the refueling line, the relevant safety zone is lifted and the signaling markers 

have been removed 
  

 

6 
加注站附近区域已完成清理 

The area around fueling station has been completely cleaned up    

7 
泄露吸附材料已收存 

Leaked adsorbent material has been stored    

8 
系泊缆绳已收回 

The mooring ropes have been retrieved    

9 
护舷已收回 

The fenders have been withdrawn    

10 
作业过程中的潜在危险事件和预防措施已经报告给海事管理机构 

Potentially hazardous incidents during operation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have been reported to 

maritime administrations 
  

 

加注方代表签字：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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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加注计划确认表 
Fueling Application Confirmation Form 

受注船名                                    
Vessel’s name：        

加注船名 
Bunker’s Tanker： 

日期                                       
Date： 

受注船IMO编码： 

Vessel's IMO No.: 

油品种类                                       
Product：                                             

港口及泊位 
Ports and berths： 

计划供应数量(MT)： 

Planned Delivery Quantity(t): 

最大安全压力： 
Max Safety Pressure(kgf/cm2): 

最大安全流量： 
Max safe flow(m3/h): 

最大泵压: 
Max pump pressure(MPa): 

双方约定计量方式： 
Agreed Measurement Method: 

□1、舱容表计量 Capacity measurement     

□2、体积流量计计量 Volumetric flow meter   

□3、质量流量计计量 Mass flow meter 

双方约定取样方式： 
Agreed Sampling Method: 

□1、时间比例取样 Time-proportional sampling    

□2、流量比例取样 Flow-proportional sampling         

3、全程连续滴样取样 Continuous drip sampling throughout the process 

是否申请第三方计量？                                                  是/否 

Do you want to apply for third-party measurement?                             Yes/No 

受注方代表是否需要监督加注船流量计读数？                              是/否/不适用 

Does the vessel officer need to supervise the flow meter reading of the refueling vessel? Yes/No/ Not applicable 

受注方代表是否需要监督取样过程？                                      是/否 

Does the vessel officer need to supervise the sampling process?                     Yes/No 

加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加注船章：                    

Stamp of bunker tanker 

受注船章：  

Stamp of vessel  

日期: 

Date                            

日期: 

Date：                             

注1：本表为加注前加注方代表和受注方代表共同签署的加注凭证，用于确认所供燃料品种、数量和燃料的基本参数

及加注泵速和加注顺序。 

Note 1: This table is a refueling voucher signed by the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and chief engineer before refueling, which is used to confirm 

the variety and quantity of the fuel supplied, the basic parameters of the fuel, the refueling pump speed and the refueling sequence. 

注2：本表所有相关与适用栏目均填写，空白栏填写“N/A”。 

Note 2: All relevant and applicable columns in this form are filled in, and "N/A" is filled in the blank column. 

注3：本表一式二份，加注方和受注方各保存一份。 

Note 3: This form is made in duplicate, one for the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and chief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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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计量记录确认表 

Metering Record Confirmation Form 
受注船名： 
Vessel’s Name 

 
受注船 IMO 编码： 
Vessel's IMO No. 

 
联系信号： 
Communication signal 

 

加注船名： 
Bunker tanker’s Name 

 
供应作业泊位： 
Delivery Location 

 
供应作业序号： 
Delivery No. 

 

供应油品名称： 
Product Name 

 
油品温度 t(℃)： 
Product Temp 

 
标准密度 ρ15或 ρ20 (kg/m3)： 
Density at 15℃ or 20℃  

 

手工检尺计

量 
Manual 

Gauging 

Measurement 

加注船计量记录 
Bunker tanker’s Record 

加注前 
Before Supply  

加注后 
After Supply 供 出 体 积 

Supplied Volume 水尺测量 
Draft Survey Measurement 

前吃水： 
Forward Draft 

 
 后吃水： 

Aft Draft 
 

前吃水： 
Forward Draft 

 
后吃水： 
Aft Draft 

 

舱号 
Tank No. 

储存油品 

名称  
Product Name 

油高（mm） 
Oil Height 

体积
（m3） 

Oil Volume 

明水高

（mm） 
Water Height 

明水体积 

（m3） 
Water Volume 

油高 
（mm） 

Oil Height 

体积（m3） 
Oil Volume 

明水高 
（mm） 

Water Height 

明水体积 

（m3） 
Water Volume 

总体积 
（m3） 

Total Volume 

明水体积

（m3） 
Water Volume 

一 舱 
No.1  

左 
P 

           

右 
S 

           

二 舱 
No.2 

左 
P 

           

右 
S 

           

三 舱 
No.3 

左 
P 

           

右 
S 

           

四 舱 
No.4 

左 
P 

           

右 
S 

           

五 舱 
No.5  

左 
P 

           

右 
S 

           

加注船计量记录 

Bunker tanker’s Record 

加注前 

Before Supply 

加注后 

After Supply 

供 出 体 积 

Supplied Volume 

货油管线存油体积（m3）： 
Cargo Oil Pipeline Stored Oil Volume 

   

供出油水总体积 （m3）： 
Total Oil and Water Volume 

           
供出明水体

（m3）： 
Water Volume 

  
供出净油品体积（m3）： 
Net oil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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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流量计计量 
Volumetric Flow meter 

加注前读数

（m3）： 
Before Supply    

 
加注后读数

（m3 ）： 
After Supply 

 
供出体积

（m3）： 
Supplied Volume 

  

质量流量计计量 
 Mass Flow meter 

加注前读数（MT）： 
Before Supply 

 
加注后读数

（MT）： 
After Supply 

 
供出质量

（MT）： 
Supplied Mass 

 

加注前签字盖章 
Signature and Stamp Before Supply 

加注后签字盖章 
Signature and Stamp After Supply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日期/时间： 
Date/Time: 

 
日期/时间： 
Date/Time: 

 

受注船盖章： 
Stamp of vessel 

 
受注船盖章： 
Stamp of vessel 

 

加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加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日期/时间： 
Date/Time: 

 
日期/时间： 
Date/Time: 

 

加注船盖章： 
Stamp of bunker tanker 

 
加注船盖章： 
Stamp of bunker tanker 

 

其它约定： 
Other Agreements: 

一、供应浅色馏分油时，应检测、计算馏分油含明水情况，供出的馏分油应扣除含明水数量。 
1. When supplying light distillate oil, the water content in the distillate oil should be tested and calculated, and the supplied distillate oil quantity should be adjusted to deduct the water content. 

二、加注操作指令以受注船为主，在加注作业中，双方都应指定专人值班坚守岗位，密切配合。 
2. The fuel supply operation orders should primarily come from the vessel. During the fuel supply operation, both parties should designate personnel to be on duty at all times, ensuring close cooperation. 

三、责任：1、因受注船忘记开阀门或计算油舱补载量过大、透气管不畅通，以及操作失误造成爆管、漏油、跑油、溢油等事故，由受注方负责。2、因加注船对输油管破损检查不周、未及时发现或操作不当，或未按联络信号及时正确操

作，造成漏油、跑油等事故由供油方负责。 
3. Liability: 1) Incidents such as pipe bursting, oil leakage, oil spillage, or overflow caused by the vessel forgetting to open valves, miscalculating the oil tank refilling volume, having blocked vent pipes, or due to operational error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receiving party. 2) Incidents such as oil leakage due to the supplying vessel's failure to thoroughly inspect for damage in the oil transfer pipes, failure to detect issues promptly or improper operation, or failure to operate correctly and timely as per the contact 

signal,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upplying party. 
四、一旦发生事故，加、受油双方应通力合作，马上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的扩大，并保留全部记录配合有关部门调查。 
4. In the event of an accident, both the supplying and receiving parties should cooperate fully, immediately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escalation of the incident, and retain all records to assist with investigations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五、交接油样由加、受油双方共同确认和签封，各自保存；油样密封编号填写到加注签收单（BDN）中。 
5. The handover of oil samples shall be jointly confirmed and sealed by both the supplying and receiving parties, and each party shall retain a copy; the seal number of the oil sample should be recorded in the fuel supply certificate (BDN). 

六、本表一式二份，供、受油双方各存一份。 
6. This form shall be prepared in duplicate, with one copy retained by each of the supplying and receiving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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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非货油舱声明/测量记录确认表 
Fuel Supply Vessel Non-Cargo Tank Declaration/Measurement Record Confirmation Form 

第一部分    加注前声明 
Part One: Pre-Supply Declaration 

舱号/ 舱室名称 
Tank No./Compartment Name 

供油前声明/测量记录 
Pre-Supply Declaration/Measurement Record 

 
储存货物名称 

Stored Commodity Name 

液位高度（mm） 
Liquid Level Height  

体积（m3） 
Volume  

备   注 
Remarks 

艏 尖 舱 
Forepeak Tank 

    

艉 尖 舱 
Aft Peak Tank 

    

隔 离 舱 
Isolation Tank 

    

自用油舱 
Self-Use Oil Tank 

    

压 载 舱 
Ballast Tank 

    

双层底舱 
Double Bottom Tank 

    

其它 
Others 

    

加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日期/时间： 

Date/Time 
 

日期/时间： 

Date/Time 
 

加注船盖章： 

Stamp of bunker tanker  
 

受注船盖章： 

Stamp of vessel 
 

第二部分    加注后检查 
Part Two: Post-Supply Check 

舱号/舱室名称 
Tank No. /Compartment Name 

加注后检查/测量记录 
Post-Supply Check/Measurement Record 

储存货物名称 
Stored Commodity Name 

液位高度（mm） 
Liquid Level Height  

体积（m3） 
Volume  

备   注 
Remarks 

艏 尖 舱 
Forepeak Tank 

    

艉 尖 舱 
Aft Peak Tank 

    

隔 离 舱 
Isolation Tank 

    

自用油舱 
Self-Use Oil Tank 

    

压 载 舱 
Ballast Tank 

    

双底底舱 
Double Bottom Tank 

    

其它 
Others 

    

加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日期/时间： 
Date/Time 

 
日期/时间： 
Date/Time 

 

加注船盖章： 
Stamp of bunker tanker 

 
受油船盖章： 

Stamp of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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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加注签收单 
Bunker Delivery Note                    No. 

供 油 品 名 

 Product Name(s) 
  

质量特性指标*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密度（kg/m3） 

Density at      ℃ 
  

运动粘度（mm2/s） 

Viscosity at      ℃ 
  

水分（体积分数%） 

Water Content, volume % 
  

闭口闪点（℃） 

Flash Point, ℃ 
  

硫含量（质量分数%/PPM） 

Sulfur Content, mass %/PPM 
  

脂肪酸甲酯含量（质量分数 %） 

FAME，mass % 
  

供油数量 

Delivery Quantity 

油品温度（℃） 

Oil Temperature, ℃ 
  

供油体积（升） 

Delivery Volume, L 
  

体积修正系数（VCF） 

Volume Correction Factor at   ℃ 
  

供油标准体积（升） 

Volume at     ℃, L 
  

供油重量（吨） 

Quantity in Metric Tons 
  

加注方声明： 
Supplier's Declaration: 

上述燃油品质符合 73/78 防污公约附则Ⅵ《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第

18.3 条款，且硫含量不超过： 

We certify that the fuel oil delivere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regulation 18.3 of 

Annex Ⅵ of MARPOL 73/78 and that the Sulphur content of the fuel oil supplied does 

not exceed: 

73/78 防污公约附则Ⅵ《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第 14.1 条款规定（    %）； 

The limit value given by regulation 14.1 of this Annex; 

73/78 防污公约附则Ⅵ《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第 14.4 条款规定（    %）；或 

The limit value given by regulation 14.4 of this Annex; or 

买方指定的限值           (质量分数)%，由燃油供方代表填写，且根据买方通知，该燃油

应用于：①符合本附则第 4 条规定的等效方式；或②根据本附则第 3.2 条规定，船舶进行硫氧

化物减排和控排技术研究试航，获得相关豁免。 

The purchaser's specified limit value of          （mass）%，as completed by the fuel oil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purchaser's notification that the fuel oil is intended to be used; 

① in combination with an equivalent means of compliance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4 of this 

Annex; or ②is subject to a relevant exemption for a ship to conduct trials for Sulphur oxides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research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3.2 of this Annex. 

油样密封编码 Sample Seal No. 

加注船 Bunker Tanker   

受注船 Vessel   

商检 Surveyor   

其他 Others   

 

受注船轮机长/船长确认： 

Vesse l  Chief  Engineer 's /Mas te r ' s  Acknowledgement : 

1.是否收到上述数量的燃油?                    是    /   否 

Was the above quantity of fuel oil received?        Yes  /   No 

2.是否收到的油样是否完好无损？                是    /    否 

Was Samples in good condition received?          Yes  /   No 

3.是否收到相应的质量证书？                    是    /    否 

Was a Copy COQ received?                     Yes  /   No 

4.是否收到相应的化学品技术说明书？            是    /    否 

Was a Copy MSDS received?                   Yes  /   No 

加注方签字盖章： 

Signature and stamp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受注方签字盖章： 

Signature and stamp of chief engineer:                            

 

* 质量特性指标的检测方法与燃油质量证书一致。 

Testing methods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uel oil COQ. 

  

受注船名 
Vessel's name：                                      

加注船公司/代理商     
Owner / Operator：                                   

停泊处  

Port & Delivery Location：                             

开泵时间 
Commenced Pumping：                                

停泵时间  
Completed Pumping：                                 

IMO 编号 
Vessel's IMO No.：                                     

加注船名 
Bunker Tanker's Name：                                 

供油日 

Delivery Date:：                                        

预计离开时间： 
END：                                                

下一港口 
Next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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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油样标签 
Sample label 

 

加注船名: 
Bunker tanker’name 

受注船名： 
Vessel's name  

IMO 编号: 
Vessel's IMO No. 

燃料品种: 
Product Name: 

日期（日/月/年）:             /            / 
Date (Day/Month/Year) 

取样位置: 

Sampling point  

受注船总管                                       

 Vessel manifold                           

 

 

加注船总管 

 Bunker tanker manifold 

 

 

其它： 

Other:               

取样方法: 

Sampling method 

全程连续滴样取样 

Continuous drip           

 

 

 

 

时间比例取样 

Time-proportional sampling 

 

 

流量比例取样 
Flow-proportional sampling 

加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加注船章： 
Stamp of bunker tanker 

 

受注船章： 
Stamp of vessel 

密封号： 
Seal No. 

密封号： 
Seal No. 

密封号： 
Seal No. 

密封号： 
Sea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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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附录） 

质量流量计系统铅封检查表 
Mass Flow Meter System Seal Checklist 

加注船名 Bunker tanker’s name:                             受注船名 Vessel’s name: 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位置 Posi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铅封检查报告编号：Seal inspection report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表格中所有项目都应该由加注方代表、受注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如委托）共同填写。 

All items in the following table should be filled in by the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chief engineer and the third-party measurement (if entrusted). 

序号 

No. 

项目描述 

Item description 

标签 

编号 

Label 

No. 

铅封
号 

Seal 

No. 

加注前 

铅封完整 

Complete lead 

seal before 

refueling 

加注后 

铅封完整 

Complete lead seal 

After refueling 

备注 

Remarks 

是 

Yes 

否 

No 

是 

Yes 

否 

No 

1 

质量流量计系统 

Mass flow meter system 

质量流量计 

Mass flow meter 
       

2 
接线箱（左） 

Junction box (left) 
       

3 
接线箱（右） 

Junction box (right) 
       

4 
压力变送器（P2） 

Pressure transmitter (P2) 
       

5 
压力变送器（P1) 

Pressure transmitter (P1) 
       

6 
温度变送器 

Temperature transmitter 
       

7 
计量计算机 

Measurement computer 
       

8 

管线系统 

Pipeline system 

管系法兰盲板（左） 

Blind flange of piping system (left) 
       

9 
管系法兰盲板（右） 

Blind flange of piping system (right) 
       

10 
管系尾端盲板（左） 

Blind plate at the end of piping system (left) 
       

11 
管系尾端盲板（右） 

Lind plate at the end of piping system (right) 
       

声明:下列签名者已经共同对检查表中所有项目进行了检查。 

Statement:The undersigned has jointly checked all the items in the checklist. 

加注前 Before refueling 加注后 After refueling 

加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加注船章： 

Stamp of bunker tanker 

日期/时间： 

Date/Time 

加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supplier’s representative 

加注船章： 

Stamp of bunker tanker 

日期/时间： 

Date/Time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受注船章:  

Stamp of Vessel 

日期/时间： 

Date/Time 

受注方代表签字： 

Signature of chief engineer 

受注船章:  

Stamp of Vessel 

日期/时间： 

Date/Time 

第三方计量（如委托）签章： 

Signature of third party measurement (if commissioned) 

姓名: 

Name 

日期/时间: 

Date/Time: 

第三方计量（如委托）签章： 

Signature of third party measurement (if commissioned) 

姓名: 

Name 

日期/时间:  

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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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资料性附录） 

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证书（ISCC证书） 

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RED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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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1 

（资料性附录） 

船用生物燃料油可持续证明（PoS） 

（中文版） 
V3.0 

生物燃料、生物液体燃料和生物质燃料可持续性证明 (PoS)  

适用于可再生能源指令（欧盟）2018/2001（RED II） 

 

PoS 统一编号： 

PoS 签发日期： 

 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 

www.iscc-system.org 

供应商  收货人 

名称：                                  名称：                            

地址：                                  地址：                            

认证体系：                              

证书编号：                              合同编号：                        

可持续材料发货/装运点地址：                     与供应商地址相同  

可持续材料收货/接收点地址： 与收货人地址相同  

可持续材料发货日期：  

1.一般信息  
 

产品类型：  

原材料类型：  

补充信息（自愿）：  

原产国（原材料）：  

数量： m3             公吨 

能量含量（MJ）： MJ           

是否符合欧盟 RED 标准 3  是   YES 

是否符合 ISCC 标准的材料（自愿） 是   YES 

监管链选项（自愿）  

生物燃料生产国      

生物燃料生产日期 1     

如适用，生物液体/生物质燃料开始使用日期 1,2  

2.原材料认证范围  

原材料符合 RED II5 第 29 (2) - (7) 条规定的相关可持续性标准          是           否 

农业生物质是作为中间作物种植的（如适用） 是           否 

农业生物质还符合低 ILUC 风险原料的措施（如适用） 是           否 

根据 RED II6，原料符合废物或废弃物的定义 

如适用，请注明废物或动物副产品排放编号 

是           否   

燃料或燃料前体的生产是否得到支持？ 

如果得到，请说明支持性质和方案 

是           否 

3.温室气体（GHG）排放信息  

是否根据 RED Il 应用的总默认值 

E = 供应和使用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gCO2 eq/MJ） 

是           否   

               

E = Ece  +  EI  +  Ep  +  Etd  +  Eu7 +  Esca  +  Eccs  -  Eccr 

  =                                                               

分配的热量：           gCO2 eq/MJ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8：   请选择是否应用默认值 

分配电力          gCO2 eq/MJ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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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I.1）注解： 

Eec    原材料开采或种植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 EI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碳储量变化的年（20 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 

+ Ep    加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 Etd   运输和分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分销的下游排放，直至并包括加油站 

+ Eu    使用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 Esca  通过改善农业管理增加土壤碳积累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 

+ Eccs   通过碳捕获和地质封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Eccr   碳捕获和替代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E      燃料供应和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一旦开始实际生产燃料、热能或冷能或电能（即一旦开始生产包括生物燃料、沼气或生物液体在内的燃料，

或开始利用生物燃料生产热能、冷能或电能），该装置即被视为投入运行。(见可再生能源指令（EU）2018/2001 第 29

（10）条）； 

（2）生物质/生物燃料的用户是指利用气体或固体燃料（即生物质燃料）或液体燃料（即生物液体燃料）发电、供

热或制冷的设备； 

（3）声明“符合欧盟 RED 标准”是指整个上游供应链，包括原材料的种植或采集，都经过 RED 框架内认可的自愿

性计划认证。如果获得 lSCC 认证的经营者从获得任何认可的自愿性认证计划认证的供应商处接收货物，则可持续材料

必须被视为“符合欧盟 RED 标准”。更多信息请参见 ISCC EU 系统文件 203； 

（4）“ISCC Compliant”（符合 ISCC 标准）是指上游供应链（包括原料的种植或采集） 通过了 1SCC 认证，供应

链中使用的材料完全由 ISCC 材料构成，至少在数量记录上是如此。只有当 ISCC 认证经营者收到的来料数量与可持续

性声明上的 “ISCC 符合”声明数量相当时，才能作出“ISCC 符合”声明。更多信息请参见 ISCC 欧盟体系文件 203； 

（5）适用于农业和林业生物质，包括农业、水产养殖业、渔业和林业的残余物； 

（6）适用于废物和残留物以及由废物和残余物生产的产品； 

（7）使用中的燃料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N2O 和 CH4）排放必须计入生物液体和生物质燃料的 Eu 系数中； 

（8）根据 RED Il 的化石燃料比较器自动计算节能量：（EF - EB）/EF 

其中 EB = 生物燃料、生物液体或生物质燃料的总排放量， EF = 化石燃料参照物的总排放量。 

化石燃料参照物： 

用于运输的生物燃料：        94 gCO2 eq/MJ 

用于发电的液体/生物质燃料： 183 gCO2 eq/MJ 

用于发电的生物质燃料（最外围地区）： 212 gCO2 eq/MJ 

用于生产有用热量以及供暖和/或制冷的生物液体/生物质燃料：  80 gCO2eq/MJ 

用于生产有用热量的生物质燃料，可直接物理替代煤炭：       124 gCO2eq/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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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2 

（资料性附录） 

船用生物燃料油可持续证明（PoS）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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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碳强度计算和认证 

1 一般要求 

1.1 船用燃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核算与认证可分为上船前和船端两部分进行。对完成上船

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核算和认证、船端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核算和认证或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核算和认证的燃料，均可按照实际核算认证情况签发船用燃料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声明。 

1.2 对完成上船前排放核算与认证的船用燃料，在签发船用燃料排放强度声明的同时可参照签发船用

燃料全生命周期标签（FLL）。 

1.3 对采用默认值进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计算/核算和认证的燃料，后续可根据真实值计算/核算结果

申请船用燃料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声明和船用燃料全生命周期标签（如适用）的变更或换发。 

1.4 在进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核算和认证时，应充分考虑核算方法、输入数据、核查流程、核查工作

的复杂性等可能引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并做好风险评估及应对。 

2 排放强度计算 

船用燃料的全生命周期排放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𝐺𝐻𝐺𝑊𝑡𝑊 = 𝐺𝐻𝐺𝑊𝑡𝑇 + 𝐺𝐻𝐺𝑇𝑡𝑊  

其中， 

GHGWtW——船用燃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强度，gCO2eq/MJ；  

GHGWtT——船用燃料上船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gCO2eq/MJ；  

GHGTtW——燃料在船端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gCO2eq/MJ。 

3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认证 

3.1 认证方应基于申请方提供的数据和报告信息开展燃料的排放强度核算，并按照申请方诉求，在完

成对燃料的排放强度核查认证后，签发“船用燃料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声明”和“船用燃料全生命周期标

签”（如适用）。 

3.2 燃料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认证应基于充分和适当的证据，应遵循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

性和透明性原则。认证核查活动、发现、结论应真实公正地呈现和报告。认证中的重大问题、意见分歧、

解决方案及最终结论应予以说明与记录。 

3.3 申请方应先向认证方提交燃料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核算认证申请，并同时提交燃料温室气体排放强

度计算报告及相关支持性数据及文件。认证方应根据申请方要求做好核算和认证核查准备工作、编制核

查计划并组织实施。认证方在核查结束后及时编制核查报告，并经过内部技术评审，根据报告结论签发

“船用燃料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声明”和 “船用燃料全生命周期标签”（如适用）。认证方开展燃料全

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认证核查的流程如下： 

a) 核查准备； 

b) 核查实施； 

c) 核查报告编制； 

d) 证书签发/变更。 

4 核查准备 

4.1 核查范围 

在开展核查工作之前，申请方应与认证方就燃料排放的核算范围在本指南要求范围内达成一致，如

有必要，还需提供相应支持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a) 核查边界与核算依据的一致性证明； 

b) 核查所覆盖燃料的批次信息和覆盖时间范围； 

c) 识别涉及的排放源，如生产设备，相关活动，相关产品及工艺过程等； 

d) 识别出的排放源在本指南框架下的排放量化方法或免除说明； 

e) 副产品及各排放环节中涉及到的原料、材料等的排放边界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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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计算中涉及的默认值的出处和对实测方法描述。 

4.2 核查资料 

核查资料申请方需提供的数据和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a) 主要能耗设备清单； 

b) 企业/船舶能源统计报表及采购凭证； 

c) 燃料生产过程所涉及相关物料输入输出及原料来源、运输等证明； 

d) 主要计量设备的检定/校准证书； 

e) 依据本指南编写的燃料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计算报告及相关支持性文件； 

f) 各排放环节既往的碳排放核查报告（如有）； 

g) 已经核查的相关企业排放检测计划和/或报告（如有）； 

h) 已经核查的燃料生产排放报告（如有）； 

i) 船舶的年度燃油消耗数据（如适用）； 

j) 船舶主辅机等能耗设备排放试验报告（如适用）； 

k) 认证方认为的核查所需的其他信息。  

4.3 风险评估 

在开展核查工作之前，认证方应基于申请方提交材料进行风险评估，充分了解核查的复杂性，识别

出发生错误或不符合标准的风险，以确保核查活动能够实现排放核算的既定目标。  

4.4 核查计划编制 

在核查工作启动前，认证方应编制核查计划，说明核查活动内容及时间，必要时可对计划进行修改。

就核查计划的内容及其修改，认证方应与申请方保持良好的沟通。核查计划的编制应充分考虑核算边界、

所收集到的核查资料和风险评估结果。核查计划内容应至少包括：  

a) 核查人员与职责； 

b) 核查内容与计划时间； 

c) 核查的依据和标准； 

d) 需要申请方所协调配合的人员要求。  

核查实施前，认证方应将核查计划提供给申请方进行确认，并在现场核查工作开展之前通知申请方

相关人员。 

5 核查实施 

5.1 文件评审 

认证方应对申请方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进行评审，计算过程正确、严谨，计算参数取值准确、透明。

燃料排放强度计算报告中的计算参数应优先选取真实值或实测值。  

5.2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应充分考虑核查的场所与设施、核查的情景与内容，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按核查计划严格

实施，对比实际充分论证数据和文件的可靠性，以降低核查风险。核查内容与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燃料制备各环节主要涉及的耗能设备验证； 

b) 燃料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用能与监测计量器具验证； 

c) 燃料全生命周期各环节耗能设备的实际运转情况； 

d) 计算过程涉及所有数据的验证。 


